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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4_BF_9D_E9_c80_319760.htm 劳动保障部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关于同意开展高级项目管理师试验性鉴定工作的

复函（劳社鉴函[2006]55号）广东省、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你们关于申请开展高级项

目管理师试验性鉴定工作的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你们按照

全国统一鉴定工作要求，在本地区开展高级项目管理师试验

性鉴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验性鉴定工作

按照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工作规程的要求，由部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以下简称部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和统筹协调

，并按照全国统一标准、统一命题、统一考务管理和统一证

书核发的工作方式进行。 二、试验性鉴定时间定于9月17日，

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7日。你们要按照“质量第一，社会效益

第一”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职业标准，具体负责试点期间

考生的资格审查、考场安排、考试现场的质量督导等考务管

理工作。 三、部中心负责试验性鉴定的考试、合格人员成绩

审核和质量督导工作，考试合格者由部中心统一核发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试点工作结束后，试验地区省级鉴定（指导）

中心要提交试验性鉴定工作总结。 四、希望你中心在试验性

鉴定工作中切实落实各项专业和技术要求，并及时总结试点

中的经验，保证此次试验性鉴定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件：1

、高级项目管理师申报条件 2、高级项目管理师试验性考核

方案（略）劳动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二六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1高级项目管理师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

取得本职业项目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3年以上，经高级项目管理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

，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博士学位，连续从事

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并担任项目管理领导工作1年以上，负

责过2-4项以上复杂项目管理工作，取得一定的工作成果（含

研究成果、奖励成果、论文著作），经高级项目管理师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